
此乃要件 請即處理

2005年9月29日

閣下如對本通函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註冊證券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

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全部希慎興業有限公司股份售出或轉讓，應立即將本通函交予買主或承

讓人，或送交經手買賣或轉讓的銀行、註冊證券商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

人。

本通函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
司的資料。各董事對本通函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通函並無遺漏任何其他重大事實，足以令本
通函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ysan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希 慎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32章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00014）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娛樂行之全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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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san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希 慎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32章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00014）

主席 註冊辦事處：
利定昌 香港

希慎道33號
獨立非執行副主席 利園宏利保險大廈49樓
鍾逸傑爵士

董事總經理
利子厚

獨立非執行董事
Per JORGENSEN
唐寶麟
葉謀遵博士

非執行董事
胡法光
Hans Michael JEBSEN
利憲彬
利乾
利德蓉醫生

執行董事
黃于華玲

2005年9月29日

敬啟者：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娛樂行之全部權益

緒言

本公司之董事會於2005年9月9日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訂立協議出售本集團
擁有娛樂行之實益權益。根據上市規則，交易構成須予披露交易，希慎須於報章刊
發公告及向股東寄發通函。

本通函旨在向  閣下提供有關交易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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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詳情

協議

交易方

1. 希慎（為第四賣方）與其全資附屬公司包括Kwong Hup Holding Limited （為第一
賣方）、HD Treasury Management Limited （為第二賣方）及HD Treasury Limited
（為第三賣方）；及

2. Join-in Investments Limited 為買方。

就董事所知所信，並經過所有合理查詢後，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是希慎
及其關連人士以外的獨立第三者。

協議條款

根據協議，第一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購入由第一賣方全資擁有Jarrow的全部
實益權益。希慎（第四賣方）及（其全資附屬公司）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購入貸款。
交易的總代價為2,700百萬港元，唯須根據Jarrow及South Eagle之完成帳目（截至完成
日前之最後工作日）作出調整。

Jarrow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及其主要資產為持有South Eagle之全部已發行的
股份。South Eagle主要從事物業投資業務，其主要資產為娛樂行。Jarrow及South Eagle
在交易日除直接或間接擁有娛樂行將無其他主要業務。

娛樂行

娛樂行位於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0號。娛樂行樓高34層，寫字樓及商舖面積約
211,148平方尺。娛樂行經內部專業測計師以2005年6月30日之市值重估，其帳面值於
2005年6月30日為2,438百萬港元。重估值已獲獨立專業測計師萊坊（香港）有限公司審
閱及認可。

娛樂行於交易前2個財政年度的應佔純利（包括除稅前及後的純利）（摘自按香港
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編製之South Eagle的財務報表）如下︰

12月31日止年度 除稅前盈利（港元） 除稅後盈利（港元）

2004年 38,863,759 38,863,759
2003年 29,414,967 29,412,183

於交易完成後，Jarrow及South Eagle將終止為希慎之附屬公司。

代價

代價須根據Jarrow及South Eagle完成帳目作出調整。買方以現金支付代價。於
簽訂協議日買方已支付270百萬港元按金，買方於完成交易時支付餘款。代價是經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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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娛樂行的帳面值公平磋商釐定（按2005年6月30日娛樂行之帳面值2,438百萬港元
（亦為Jarrow、South Eagle及貸款之帳面值）計算，溢價為10.7%）。上述代價將按Jarrow
（截至完成日前之最後工作日）之淨資產或負債（不包括合約出售之股份、貸款及娛樂
行）以港元等值作出調整。

完成

在履行所有協議中的條款及條件後，交易約於2005年12月30日或以前完成。於
完成後，並無限制買方出售銷售股份之約束。

交易原因及利益

出售所得款項將用作減低本集團之負債，希慎相信可進一步強化本集團的財政
狀況。於2005年6月30日，本集團負債為5,593百萬港元。當2,700百萬元用作償還借貸
後，本集團現時的負債將大幅下降。

按現行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South Eagle選擇將旗下投資物業以公平值模式入
帳，此模式規定將投資物業於會計期間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直接確認
於該期間之收益表內。娛樂行於2005年6月30日之帳面值為2,438百萬港元（亦為其淨
帳面值）。按該帳面值，預期出售Jarrow後（包括估計按完成帳目之調整，但未計開
支），本集團於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收益表將錄得盈餘約262百萬港元（即代價超
逾淨帳面值之溢額），因此，總資產值亦相對地增加。在償還債務後，本公司之資產
及負債總額將按已償還之金額減少，因此，前述之本公司之淨資產增加將不受影響。

娛樂行之購入價為3,640百萬港元，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之重估虧損已於2005
年1月1日之累積盈利中反映。

在出售娛樂行後，本集團之經常性租金收入將會下降。然而本集團因負債下降
而節省之財務支出可彌補因出售娛樂行後所失去的大部份或全部租金收益。因此，
本集團相信本項交易對整體淨盈利貢獻並沒有重大的負面影響。

希慎董事相信交易條款屬公平及合理，而且符合股東及集團之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管理及發展。第一賣方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第二及第三賣方之主要業務為庫務營運。

買方之主要業務，按董事所知所信，為物業投資。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主席
利定昌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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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股份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各董事及替任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及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假設或視
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
或依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持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好倉

持股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率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

利定昌 2,000,000 － 4,083,823 － 6,083,823 0.578
（附註1）

利子厚 1,023,233 － － － 1,023,233 0.097
胡法光 － － 255,012 － 255,012 0.024

（附註2）
Hans Michael Jebsen 60,000 － 2,432,914 － 2,492,914 0.237

（附註1）
Per Jorgensen 6,726 － － － 6,726 0.001
利乾 850,000 － 4,083,823 3,150,000 8,083,823 0.768

（附註1） （附註3）
利德蓉 1,871,600 － － － 1,871,600 0.178
黃于華玲 274,000 － － － 274,000 0.026
葉謀遵 254,148 － － － 254,148 0.024
葉維義 43,259 － 84,575 － 127,834 0.012
（葉謀遵之替任董事） （附註1）

* 百分率乃按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之股份總數（即1,052,239,774股普通股

股份）而計算。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公司持有，而個別董事在有關公司股東大會上擁有1/3或以上之投票權。利
定昌及利乾的法團權益與同一公司有關。

2. 該等股份由胡法光全資擁有的一間公司持有，因而彼被視為擁有該等股份的全部實益
權益。

3. 該等股份由一間全權信託持有，而利乾為有關信託之其中一位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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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於本公司之行政人員購股權計劃下獲授購股權，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此等購股權構成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中
擁有權益。

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執行董事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期內變動
於最後

於2005年 註銷／ 實際可行
姓名 1月1日結餘 授出日期 失效 授出 行使 日期結餘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附註1）

利定昌 1,350,000 1999年 無 無 無 1,350,000 9.22 2001年
1月7日 1月7日至

2009年
1月6日

利子厚 無 2005年 無 240,000 無 240,000 16.60 2005年
5月10日 （附註2） 5月10日至

2015年
5月9日

附註：

1. 向利定昌授出之購股權之歸屬期為五年，購股權於發行後首兩年內不得行使。
向利子厚授出之購股權歸屬期為三年，平均分為三段時期行使。

2. 授予利子厚之購股權行使價乃根據授予日期的股份收市價（按聯交所日報表所
載者為準）予以釐訂。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即2005年5月9日）本公司股份收
市價為16.40港元。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向任何其他人士授出任何購股權
而須按上市規則第14.64(3)條規定予以披露。

持相聯法團之股份之合計好倉

若干董事於本公司持有65.36% 股份權益之附屬公司Barrowgate Limited
（「Barrowgate」）及25%股份權益之相聯法團衡亞工程有限公司（「衡亞工程」）中擁
有以下股份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
姓名 持股數目 百分率(%)

Hans Michael Jebsen 1,000 10 （附註1）
胡法光 5,000 50 （附註2）
胡亮明 5,000 50 （附註2）
（胡法光之替任董事）

附註：

1. 捷成洋行有限公司（「捷成洋行」）透過一全資附屬公司持有Barrowgate 10% 之
已發行股份權益。Hans Michael Jebsen乃捷成洋行之主要股東及主席，因而彼
被視為擁有Barrowgate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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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菱電發展有限公司（「菱電發展」）透過一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衡亞工程50%之已發
行股份權益。胡法光及胡亮明作為一全權信託之受益人 , 透過該信託間接持有
菱電發展之控股權，因而被視為擁有衡亞工程之股份權益。

除上述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其他董事及替任董事擁有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須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要求通

知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內，或依據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服務合約

所有董事均並無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任何或擬定不可由本集團於一

年內終止而毋須支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之服務合約。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中擁有之權益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從事投資、發展及管理優質投資物業。根據上市規則之定義，

以下董事被視為於其他可與本集團核心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視同競爭

業務」）中擁有權益。

基於下述理由，及因本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與審核委員會之竭盡所能，本集團

及視同競爭業務能基於公平磋商及獨立地經營其本身業務。

1. 利定昌、利憲彬、利乾、利子厚及利德蓉醫生為利氏創業家族成員，其家

族之一般投資業務範圍包括香港及海外物業投資。鑑於本集團物業組合之

規模及覆蓋範圍，該等視同競爭業務被視為不重要。

2. 胡法光（及其替任董事胡亮明）乃尚紀設計有限公司及其各有關附屬公司之

董事，並間接持有該等公司之主要權益。該等公司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

香港從事投資控股、物業投資及發展、物業代理及管理、以及項目管理。

3. Hans Michael Jebsen（及其替任董事李錦榮）乃捷成洋行及捷成中國服務有

限公司（「該等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之董事。其業務包括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及香港從事投資控股及物業投資。Jebsen先生為該等公司之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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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bsen先生亦為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及香港從事之業務包括物業投資、發展及管理。

4. 唐寶麟及利乾分別為太古股份有限公司之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
於香港、國內及美國從事之業務包括物業投資及買賣。

本公司之管理層與上列第2至4項公司均為獨立隊伍。此外，除利定昌及利子厚
外，有關董事乃擔當非執行董事職責，且並無參與本公司之日常運作及管理。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的股份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下列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
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本公司獲告知），及就本公司董事及董事總經理所知，按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擁有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
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面值10%或以上的任何類
別股本（附有在一切情況下在本集團內任何其他成員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利）的權
益及該等股本的期權：

持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好倉

佔已發行股本
名稱 身份 持股數目 百分率(%)*

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 所控制法團權益 429,046,912 40.77
（附註1）

Lee Hysan Company 所控制法團權益 429,046,912 40.77
Limited （附註1）

J.P. Morgan Chase & Co. （附註2） 86,783,095 8.25

* 百分率乃按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之股份總數（即1,052,239,774股普通股
股份）而計算。

附註：

1. 此等權益乃屬於同一批股份。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為Lee Hysan Company Limited之
全資附屬公司。

2. 根據J.P. Morgan Chase & Co.的通告，該等股份分別以實益擁有人（持有276,000股）、
投資經理（持有54,462,769股）及保管人（持有32,044,326股）身份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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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Barrowgate Limited （本公司佔65.36%之非全資附屬公司）股份的合計好倉

佔附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名稱 身份 持股數目 百分率(%)

囱生銀行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464 24.64

捷成洋行有限公司（附註） 實益擁有人 1,000 10.00

附註： 捷成洋行透過一全資附屬公司持有Barrowgate 10%之已發行股份權益。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Hans Michael Jebsen為捷成洋行之主要股東及主席。

除上述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任何主要股東或其他人士須按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內，及就本公司董事及董事總經理所知，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

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面值10%或以上的任何類別股本

（附有在一切情況下在本集團內任何其他成員的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的權益及該

等股本的期權。

訴訟

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概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且就董事所知，概無

任何尚未了結或面臨之重要訴訟或仲裁而對本集團的財政狀況有重大影響。

公司資料

1. 本公司之註冊地址為香港希慎道33號利園宏利保險大廈49樓。

2. 本公司核數師為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地址為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11

號永安中心26樓。本公司之合資格會計師為財務總監曾殿科（為香港會計

師公會資深會員及為英格蘭及威爾斯之特許會計師學會會員）。

3. 本公司之公司秘書為容韻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律師）。

4.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為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

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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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協議」 指 於2005年9月9日訂立有關出售Jarrow的協議；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述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娛樂行」 指 娛樂行；

「完成」 指 根據協議完成有關買賣銷售股份及轉讓貸款；

「條件」 指 協議中所訂立須履行（或雙方同意免除履行）而進行買

賣銷售股份及轉讓貸款之條件；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述的涵義；

「代價」 指 2,700百萬港元，相當於買賣銷售股份及轉讓貸款之代

價，可予調整；

「董事」 指 本公司當時之董事；

「第一賣方」 指 Kwong Hup Holding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之

有限公司及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希慎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

「希慎」、 指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之有限公司，其股份

「本公司」或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第四賣方」

「Jarrow」 指 Jarrow Propertie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有

限公司，為第一賣方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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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2005年9月23日，為本通函付印前就確定當中所載若干

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貸款」 指 由第二賣方、第三賣方及第四賣方分別向South Eagle

借出的貸款；

「買方」 指 Join-in Investment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

「銷售股份」 指 現時由希慎間接擁有一股Jarrow面值1.00港元的股份，

相當於由買方按協議購入Jarrow已發行之全部股份；

「第二賣方」 指 HD Treasury Management Limited，於香港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經不時修改、補

充或修訂）；

「股份」 指 希慎每股面值5.0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持有股份之註冊股東；

「South Eagle」 指 South Eagle Investment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之有限公司，為Jarrow之全資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01條所述之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述之涵義；

「第三賣方」 指 HD Treasury Limited，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交易」 指 買賣銷售股份及轉讓貸款；及

「賣方」 指 包括第一賣方、第二賣方、第三賣方及第四賣方。


